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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行的民事诉讼体系中，消极确认之诉本应是平衡权利与救济的关键杠杆，但在起诉条件的认定上，

却深陷程序僵化与标准滞后的泥潭。面对权利人维权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司法实践长期恪守“警告–

催告–等待”的严格前置程序，这种对形式要件的过度迷信，常使涉嫌侵权人陷入告状无门的困境。反

观域外，无论是美国确立的实质争议标准，还是德日强调的即时受判决利益，均展现出从形式对抗向实

质解决的演进。我国的制度重构应致力于将现行前置程序降格为安全港，引入实质争议作为兜底性的准

入标准。针对电商及紧急保全等特殊场景需要建立起快速救济通道，并通过扩大侵权警告的解释外延及

完善滥诉遏制机制，力求在司法保护与商业效率之间寻找新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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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the negative confirmation action should function as a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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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 to balance rights and remedies. However, its acceptance criteria for filing a case often fall into 
the mire of procedural rigidity and outdated standards. When facing adverse impacts caused by 
rights holders’ enforcement actions,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has long adhered to a strict pre-liti-
gation procedure of “warning-counter-notice-waiting”. This overreliance on formal requirements 
frequently leaves alleged infringers trapped in a predicament where they have no access to legal re-
course. In contrast, extraterritorial practices, such as the “actual controversy” stand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mediate interest in adjudication” emphasized in Germany and Japan, demonstrate 
an evolution from formal adversarial proceedings to substantive dispute resolution. China’s insti-
tutional reform should aim to demote the existing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to a safe harbor rule 
and introduce the “actual controversy” standard as a fallback threshold for case acceptance. Fur-
thermore, establishing expedited relief channels for specific scenarios such as e-commerce disputes 
and urgent preservation measures, along with broade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fringement warn-
ings and improving mechanisms to curb frivolous litigation, would help achieve a new dynamic bal-
ance between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commerci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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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一) 商业竞争新态势与旧程序之间的矛盾 
在知识产权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商业维权的图景已发生深刻改变。权利人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

民事诉讼，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博取最大的竞争优势，其维权手段呈现出显著的组合拳特征——从发送律

师函、向电商平台投诉，到申请海关扣押，甚至发起行政查处。这种多元化且隐蔽的施压手段，在北京

花卷儿案与 VMI 案等典型案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权利人通过向应用商店投诉或启动行政程序，足以让

对手面临产品下架或上市受阻的致命风险。 
这种策略使得涉嫌侵权人头顶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长期处于法律关系不明的恐慌之中。特别是对

于那些正处于上市融资关键期、高新技术研发突破期或电商黄金销售期的企业而言，这种悬而未决的状

态不仅构成了实质性的市场封锁，更对其商誉与经营决策造成了不可逆的阻碍。 
(二) 现行程序法定化规则的适用危机 
然而，审视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其设计初衷仍停留在解决已发生的实害纠纷层面。面对这种

尚未正式成讼但已造成实质侵害风险的消极确认需求，原有的程序规则显得力不从心。司法实践主要依

据《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权利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利权

的警告，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经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自权利人收到该书面催告之日起一个月

内或者自书面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权利人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诉讼，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

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其行为不侵犯专利权的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确立了严格的“发出警告

–书面催告–怠于起诉”三步走前置程序。这一规则在传统的线下纠纷时代或许能有效过滤滥诉，但在

互联网即时性侵权泛滥的环境下，这种滞后性就暴露无遗。 
实践中证明大量涉嫌侵权人因未严格履行刻板的前置要件而陷入告状无门的困境。例如在重庆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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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原告仅因在收到警告后未履行书面催告义务即提起诉讼，最终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这种硬性门

槛虽然便于法院进行形式审查，却忽略了确认利益的实质。在“通知–删除”规则盛行的电商环境下，

机械恪守“催告 + 等待期”规则往往意味着卖家的黄金销售期白白流逝，实质正义因程序的僵化而迟到。 
此外，现行规则对侵权警告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局限，对于权利人通过行政投诉、海关扣押等变相手

段进行的警告，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认定分歧，导致部分遭受实质经营风险的当事人被排除在司法救济

的大门之外。因此，如何打破起诉门槛的僵化与商业效率之间的冲突，解决侵权警告形式多样化与认定

标准局限之间的矛盾，并在防止滥诉与保障诉权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已成为消极确认之诉制度需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 
(三) 研究现状 
尽管在我国对于消极确认之诉的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但学术界围绕其核心“起诉条件”的争论从

未停歇。这些争论不仅关乎具体案件的受理，更触及诉讼性质、诉权理论及司法政策的深层逻辑。 
1. 诉讼性质之争 
关于消极确认之诉的法律性质，学界观点纷呈，这直接决定了管辖权确定及起诉条件的宽严。实务

界倾向于“侵权之诉说”，徐卓斌法官深刻指出侵害专利权之诉与确认不侵害专利权之诉的关键问题，

均为判断产品或方法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这一法律事实问题。侵权之诉本质上包含确认之诉，确认

不侵权之诉实质上可视为侵权之诉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批复中也明确将其定性为“侵权类纠

纷”，以适用侵权管辖原则。然而，杨红朝、夏璇等学者坚持“确认之诉说”，认为该诉讼没有给付内

容，仅确认法律关系不存在。杨红朝指出如果按侵权之诉审理，若认定侵权成立，法院只能驳回原告被

控侵权人的诉讼请求，而不能直接判决侵权成立，这在逻辑上与给付之诉截然不同。夏璇进一步论证，

该诉讼符合确认之诉的所有构成要素，其核心在于“确认利益”而非“给付请求”。此外，曹伟提出了折

中观点，认为确认不侵权之诉具有独立诉讼地位，既有确认之诉的性质，也与侵权之诉密切相关，在处

理管辖、赔偿及反诉问题时应灵活结合两者特征。 
2. 侵权警告的认定标准之争 
侵权警告是启动此类诉讼的事实前提，但其形式和程度在学界存在巨大分歧。早期观点倾向于严格

解释，认为必须有书面的律师函或警告信。随着实践发展，“实质影响论”逐渐占据上风。汤茂仁认为侵

权警告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警告函、声明，还包括向行政机关投诉、申请海关扣押、在展会上进行

投诉等行为。徐卓斌进一步强调侵权警告的关键在于使潜在被告感受到威胁和不安，具体方式并无定型。

权利人仅针对使用者投诉，导致生产者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也应认定为警告。关于行政投诉是否构成

警告，占善刚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认定标准多样化的困境，部分法院认为行政程序启

动后不应受理民事确认之诉，导致当事人陷入“行政处理未果、民事起诉无门”的僵局。徐辉鸿则提出

只要权利人向被控侵权人发出警告且未在合理期限内启动纠纷解决机制，被警告人即可起诉，至于警告

人是否为真正的权利人，原告无需举证。 
3. 书面催告与等待期的必要性之争 
《专利法解释》第 18 条规定的书面催告及等待期的必要性也是争议的焦点。徐辉鸿等严格限制派认

为，必须严格遵守催告程序，防止被控侵权人滥用诉权，通过突袭性起诉抢夺管辖权，必须给予权利人

合理的准备时间。然而，占善刚、张一诺等灵活废除派指出实证数据显示大量案件中当事人并未履行书

面催告程序，法院也予以受理，说明该规则在实践中已被虚置。他们认为当权利人恶意投诉且意图明显

时，强求催告实属多余，应以纠纷解决成熟性视角修正该要件。陈芳也主张引入诉的利益理论，只要存

在确认利益，即便未严格经过催告期，也应允许起诉，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吕建伟则持“利益平衡派”

观点，认为该制度设计需兼顾公平与效率，虽然等待期可能延误商机，但它是引导当事人私力救济、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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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司法资源浪费的必要缓冲。 
围绕消极确认之诉起诉条件的学术争鸣，本质上折射出司法裁判在“形式主义审查”与“实质性纠

纷解决”之间的摇摆与博弈。一方面，诉讼性质的定位差异导致了管辖权确定的逻辑分裂，实务界倾向

于侵权之诉的便利性，而学界坚守确认之诉的法理纯洁性。另一方面，侵权警告与催告程序的存废之争，

深刻反映了在互联网快节奏商业竞争环境下，传统知识产权维权规则的滞后性。现有研究虽然在具体要

件上提出了诸多见解，但尚未形成一套能够统筹防止权利人滥发警告与遏制被控侵权人抢跑诉讼的系统

性审查标准。这种理论上的割裂与实务中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正是我国需要重构消极确认之诉起诉条件、

引入实质争议标准的逻辑起点。 

2. 消极确认之诉起诉条件的制度困境 

(一) 形式审查导致的门槛僵化 
不可否认，现行“警告–催告–等待”的前置程序在制度初创期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

该机制为法院提供了清晰、量化且易于操作的形式审查标准，有效避免了在立案阶段陷入复杂的实体争

议判断。同时，它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了合理的缓冲期与准备期，鼓励当事人通过私力救济和诉前协

商解决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该程序也有效防范了涉嫌侵权人滥用诉权发起“鱼雷诉讼”抢夺管辖权，

防止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然而，消极确认之诉作为一种预防性的司法救济手段，其核心法理基础在于即

时受判决法律利益。也就是当原告的法律地位因被告的行为处于不安定状态，且这种不安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消除时，通过司法判决确认无责任或无关系，是恢复法律和平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司法实践目

前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确立了

严格的“发出警告–书面催告–怠于起诉”三步走前置程序。这一规则为原本实质性的确认利益判断，

设置了机械的程序流程和时间差计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本应在实体审理中判断的“诉的利益”，前

置到立案阶段进行形式审查，混淆了诉讼程序开始要件与实体判决要件，导致了起诉条件的高阶化，使

得大量本应进入审理程序的案件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1]。 
这种硬性门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法院的形式审查，却忽略了确认利益的动态性与紧迫性。确

认之诉的本质在于解决法律关系的不安状态，只要这种不安状态是现实存在的，且判决能够消除这种危

险，就应当认定具有确认利益，而不应拘泥于是否严格履行了催告程序。特别是在互联网电商环境下，

“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使得涉嫌侵权人的链接一旦被投诉下架，每一秒都在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若此时法院仍机械恪守催告加一两个月等待期的规则，无异于剥夺了原告及时消除法律关系不安、恢复

正常经营的权利，导致制度功能在新型商业模式下失效。 
(二) 警告内涵限缩与维权行为隐蔽化导致的认定滞后 
现行司法解释对侵权警告的认定标准过于依赖具体的书面函件，且往往要求内容必须具体明确。这

导致了法律规制与商业现实的严重脱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权利人的维权手段早已不限于发送律师

函，而是更多地采用口头传播、朋友圈暗示、行业会议讲话，甚至向行政机关申请查处等更为隐蔽或具

有准司法性质的手段进行施压。侵权警告的关键在于使潜在的侵权之诉被告感受到了威胁和不安，其具

体警告方式并无定形，只要足以使被警告人感到不安及威胁，即构成警告[2]。 
然而，司法实践中对于非书面形式或间接的警告行为，认定标准往往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在 VMI 案

之前，针对行政投诉是否构成警告存在长期争议。部分法院认为行政投诉属于权利人依法维权的行为，

不构成侵权警告，导致涉嫌侵权人既无法在行政程序中解决民事争议，又无法提起民事确认之诉，陷入

了两头落空的困境。这种认定滞后使得权利人可以精准利用制度漏洞，通过变相施压长期维持对他人的

法律威慑，而不必承担正式诉讼的风险与成本。占善刚教授的实证研究也佐证了这一困境，他发现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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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对行政投诉是否构成警告存在认定标准多样化的现象，导致当事人往往陷入行政处理未果、民事

起诉无门的僵局[3]。 
(三) 管辖权博弈下的利益失衡 
由于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在管辖连接点上往往存在差异，僵化的起诉条件客观上沦为了双方博弈管

辖权的工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侵权诉讼通常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而确认

不侵权之诉则可能由原告住所地作为被控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管辖。这种管辖差异使得双方都试图争夺

对自己有利的法院。 
现行的催告加等待期规则，给了权利人精准控制起诉时机的机会。权利人可以在发出警告后，利用

催告期进行准备，而在期限届满前一刻向己方所在地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这样一来，涉嫌侵权人提起的

确认之诉往往因后于给付之诉立案而被移送或驳回，从而架空了涉嫌侵权人的管辖利益。这种由制度设

计缺陷引发的管辖权争夺，被形象地称为“鱼雷诉讼”。虽然设置等待期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被控侵权人

突袭起诉，但在实践中这往往导致了权利人对诉讼时机的单方掌控，造成了新的利益失衡[4]。它不仅导

致了大量管辖权异议案件的产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更违背了诉讼两造地位平等的程序正义原则。 

3. 消极确认之诉起诉条件的域外考察 

在消极确认之诉的起诉条件设置上，不同法域因各自的诉讼传统与商业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审

查模式。通过考察美国及德日等国的制度演变，可以发现其共同趋势是从机械的形式对抗走向灵活的实

质解决，这种从程序法定化向实质争议判断的转向，为我国相关制度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一) 美国：从“合理的恐惧”到“实质争议”的演进 
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其消极确认之诉的起诉条件经历了从严格的主观标准向客观实质标准的重大

转变。早期的美国司法实践中，确认之诉的启动门槛相对较高，法院往往通过合理的恐惧测试来判断案

件的可诉性。这一标准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其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自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诉讼威胁，通常需

要权利人发出明确的起诉警告或做出类似行为。这种严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预防性救济的适用

范围，使得许多虽然面临商业风险但未收到正式威胁函的企业难以获得司法救济。 
然而，随着商业竞争形态的复杂化，特别是专利流氓现象的泛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 MedImmune v. 

Genentech 案确立了更为灵活的所有情况综合测试法。根据这一新规则，原告不再需要证明存在迫在眉睫

的诉讼威胁或主观上的恐惧，而是只要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争议，即争议具有现实性、直接性

且足以通过特定的裁判予以解决，即便没有收到正式警告函，也可以提起确认之诉。这种实质主义标准

有效回应了商业现实的复杂性，将审查的重心从被告的行为形式转移到了争议本身的法律属性上，极大

地拓宽了消极确认之诉的适用空间，强化了对涉嫌侵权人正当商业利益的保护[5]。 
(二) 德日：基于客观事实的“即时受判决利益” 
与美国不同，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更侧重于从确认利益的法理维度来构建消极确认之诉的起诉条

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56 条明确规定了确认之诉的提起条件，即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有即时

受判决的法律利益。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这种利益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法律地位危险状态。这意味着只

要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的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状态，且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危及原告的财产或法律权益，

原告即具有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的资格。德国法强调被告必须对原告的权利提出了严肃的争执，但并不要

求这种争执必须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也不要求原告必须先行催告。这种基于客观事实的危险性判断，既

避免了主观恐惧标准的不确定性，也防止了形式化程序的僵化[6]。 
日本的司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继受了德国的理论，同样强调确认利益是诉讼要件的核心。日本法院

认为当原告的法律地位因被告的争执而处于不安状态时，确认判决是除去这种不安的最有效、最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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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此时就存在确认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德日两国在处理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关系上，通过采取

在后给付之诉吸收在先确认之诉的规则，或者利用诉讼系属的法理，有效解决了重复起诉与管辖权冲突

问题。这种机制设计使得消极确认之诉能够专注于解决法律关系不明本身，而无需承载过多的管辖权博

弈功能，从而回归了其预防性救济的制度本源。 
(三) 比较法启示 
综合考察美、德、日三国的制度经验，可以看出尽管各国的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则存在差异，但在消

极确认之诉起诉条件的设定上呈现出显著的趋同性。无论是美国的实质争议标准还是德日的即时受判决

利益理论，其核心逻辑都是摒弃刻板的程序流程，回归到“是否存在需要司法解决的法律不确定性”这

一本质问题上来。域外经验表明，起诉条件不应成为阻碍当事人寻求救济的硬性门槛，而应成为识别真

实争议、过滤虚假诉讼的筛选机制。对于我国而言，打破现行程序法定化的局限，借鉴域外灵活的实质

审查标准，不仅是顺应国际民事诉讼发展趋势的需要，更是解决本土司法实践中虚假商业维权、诉讼利

益失衡等深层次问题的必由之路。 

4. 我国消极确认之诉起诉条件的制度重构 

在深刻剖析现行制度困境并借鉴域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消极确认之诉的起诉条件重构应当遵

循从形式审查向实质审查转型的基本路径。这不仅需要打破单一前置程序的僵局，更需要通过类型化构

建与配套机制的完善，实现司法保护与商业效率的动态平衡。 
(一) 确立双轨制起诉标准 
针对现行单一前置程序过于僵化的问题，应当借鉴美国实质争议理论，建立以安全港规则为主、实

质争议审查为辅的双轨制准入模式。首先，对于常规的知识产权纠纷，继续保留并沿用现有的“警告–

催告–等待”规则作为安全港。凡是原告严格履行了这一程序的，法院应当直接推定其具有确认利益并

予以受理。这种设计既维持了法律预期的稳定性，也体现了对司法资源的节约，鼓励当事人通过非诉讼

方式解决纠纷[7]。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要引入实质争议作为兜底条款，打破程序法定化的绝对壁垒。即使原告未能完

全履行书面催告或等待期程序，如果其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面临着紧迫的、实质性的商业风险，且

该风险直接源于被告的维权行为，法院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认定其具有起诉利益。为了增强实质争议

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与客观性，应当尝试建立一个包含多维指标的判断清单，并为各指标赋予

相应权重以供法官综合裁量。首先可以考察权利人的施压手段是否明确指向特定主体及特定产品，其威

慑力是否足以使一般理性人产生面临诉讼的合理预期。接着审查涉嫌侵权人是否因该维权行为遭遇了产

品下架、资金冻结、上市受阻、参展被拒或关键客户流失等直接且现实的经营困境。同时评估若不及时

引入司法救济，当事人是否会错失电商黄金销售期、导致融资失败甚至企业破产等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害。

当上述指标的综合评估达到特定阈值时，法院无需对证据进行实体审查，仅需在形式上确认实质争议的

紧迫性，即可豁免常规的前置程序。例如在企业上市前夕遭遇恶意干扰、关键客户因恐吓而流失等极端

情形下，机械等待无异于坐视损失扩大。此时，法院应越过死板的程序要件，直接审查是否存在争议的

实质性与紧迫性，赋予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种双轨制设计既保留了规则的刚性，又赋予了司

法裁量以必要的韧性。 
(二) 区分特殊侵权领域诉讼 
考虑到不同商业场景下利益受损的紧迫程度差异巨大，应当对起诉条件进行精细化的类型化构建，

避免一刀切带来的实质不公。对于传统的线下知识产权纠纷，由于侵权行为的认定相对复杂且损害后果

的扩散具有滞后性，应当维持“催告 + 合理期限”的规则。这不仅有助于给予权利人以合理的核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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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被控侵权人利用诉讼突袭抢夺管辖权，也能促进双方在诉前进行充分协商，达成和解[8]。 
然而，对于电商环境下的网络侵权及涉及紧急保全的特殊领域诉讼纠纷，则必须建立即时救济通道。

在通知–删除规则下，一旦电商平台采取了下架商品、冻结资金等措施，或者海关采取了扣押措施，原

告的商业利益即刻遭受实质性损害，此时所谓的等待期已失去正当性基础。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应当

视为“即时受判决利益”已经产生，豁免原告的严格催告义务，允许其直接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这不

仅是对花卷儿案裁判精神的制度化确认，更是适应互联网经济时间敏感性的必然要求。 
(三) 扩大解释与滥诉规制 
为了确保上述制度重构能够平稳运行并防止新的利益失衡，且能够适应复杂的商业竞争手段，必须

对现行规则中的两个关键节点进行修正。首先，应当对侵权警告做广义的实质解释。侵权警告不应局限

于直接向被控人发送的函件，任何在客观上导致了被控侵权人产品被下架、扣押、客户流失或上市受阻

的行为，均应被视为发出了警告。这包括但不限于向行政机关投诉、向电商平台或应用商店投诉、向关

联方发函以及在媒体展会上公开发布声明等。判断标准应从形式是否送达转向后果是否产生，只要权利

人的行为对原告造成了实质影响，原告即拥有诉权。 
其次，应当废除或大幅修正僵化的书面催告程序。有实证研究表明司法实践中超过 50%的案件并未

履行书面催告程序，法官仍通过自由裁量予以受理，这说明该规则在实践中已名存实亡，且往往成为阻

碍正当维权的绊脚石。可以将书面催告从必经程序调整为倡导性程序或费用负担考量因素。即不再将其

作为立案的硬性门槛。而是参考日本立法，规定如果原告未催告即起诉，且被告在诉讼中立即承认原告

不侵权，则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同时，必须明确规定豁免例外。在权利人进行突袭性投诉、恶意拖延

或已明确表示将要起诉的情形下，被控侵权人可直接起诉，无需任何催告和等待。 
此外，为了防止原告利用宽松的起诉标准进行滥诉或抢跑，必须引入强有力的滥诉规制与管辖优化

机制。可以借鉴域外的律师费转移规则，对于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单纯为抢夺管辖权或恶意拖延、骚扰

权利人而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的原告，法院不仅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还应直接判令该败诉方承担被

告因此支出的合理律师费、调查取证费以及差旅费等全部应诉与维权成本。通过将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内

部化为滥诉者的违法成本，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威慑。同时，为了根治鱼雷诉讼难题，应当确立更方便法

院原则。当消极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发生竞合时，不应简单依据立案时间的先后确定管辖，而应优先将

案件移送至侵权行为地或证据最集中的法院审理。这不仅能从根源上消除当事人争夺管辖权的动机，也

能确保案件审理的专业性与便利性，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四) 理顺行政程序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针对 VMI 案、数字天堂案中暴露出的行政投诉是否阻却民事诉讼问题，应当明确并行不悖与有限中

止的原则。行政查处与民事确认之诉性质不同，行政机关的处理往往侧重于行政管理秩序，而民事诉讼

解决的是私权争议。因此，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行政投诉的存在不应自动剥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

权利，行政处理不应成为民事诉讼的绝对前置程序。 
在具体操作上，如果行政处理结果对民事案件有预决性质，例如涉及专利无效的行政诉讼，民事确

认之诉可采取中止审理的方式，而非直接裁定不予受理。此外，为了解决管辖权冲突，如果权利人在确

认之诉后提起了侵权给付之诉，法院应适用更方便法院原则，将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合并审理或移送至

侵权行为地管辖，以避免裁判冲突和司法资源的浪费。通过这种类型化的程序衔接，既能保障当事人的

诉权，又能维护司法体系的统一与高效。 

5. 结语 

消极确认之诉作为现代风险社会中排除经营妨碍、维护法律公平的重要手段，其制度价值在于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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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侵权人以防御性诉权，通过司法确认消除法律地位的不安状态。面对知识产权竞争日益白热化、维

权手段趋于隐蔽与多元的现实，固守机械的“警告–催告–等待”程序规则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迫切

需求。这种形式主义审查不仅导致了权利人利用时间差与形式漏洞进行变相施压，更使得处于电商环境

等高风险领域的市场主体面临告状无门的困境，背离了诉讼制度保障实质正义的初衷。 
从域外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法下的“实质争议”标准，还是德日法系中的“即时受判决利益”理

论，其演进脉络均昭示了起诉条件审查从程序形式对抗向实质纠纷解决回归的必然趋势。我国消极确认

之诉的制度重构，应当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保留前置程序作为安全港的同时，大胆引入实质争议审查

作为兜底机制，确立双轨制的准入标准。通过对起诉条件的类型化构建，区分传统线下纠纷与新型网络

侵权，赋予紧迫商业风险下的原告以即时救济权。同时，通过扩大侵权警告的解释范畴、虚化僵硬的催

告程序以及理顺行政与民事程序的衔接，构建一套既能有效遏制滥诉、又能充分保障诉权的现代化诉讼

机制。 
消极确认之诉起诉条件的完善，不仅是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维权霸凌与平衡诉权的技术性调整，更是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实现司法保护与商业效率动态平衡的深层要求。只有打破程序僵化的禁锢，回归确

认利益的本源，才能真正发挥消极确认之诉定纷止争、促进交易安全的制度功能，为营商环境的健康发

展提供坚实的司法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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